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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受让方股份锁定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7 月 19 日，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军的通知，根据其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与公司、上海晶

禹商务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晶禹商务”）、上海润影商务咨询事

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影商务”，与晶禹商务合称“受让方”）、徐进、

周赟及上海中天照明成套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中关于受让方将

部分股权转让款用于购买李军持有的公司股份的约定，李军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中的 7,449,000 股、1,314,500 股通过协议大宗交易的方式分别转让给润影商务、

晶禹商务，受让方自愿承诺对其通过前述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进行锁定，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份受让方基本情况介绍 

1、股份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润影商务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MA1J8GFT63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寺平南路 19 号 3 幢 260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进 

出资总额：1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 

经营范围：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晶禹商务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MA1J8GG21G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寺平南路 19 号 3 幢 26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赟 

出资总额：1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 

经营范围：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份受让方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份取得

日期 
股份取得方式 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上海润影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016-7-19 

通过协议大宗交

易方式受让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 

7,449,000 0.98% 

上海晶禹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016-7-19 

通过协议大宗交

易方式受让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 

1,314,500 0.17% 

合计 - - - 8,763,500 1.15% 

3、股份受让方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上述股份受让方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本次承诺的主要内容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军于 2016 年 7 月 19日分批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763,500 股以协议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给润影商务和晶禹商

务，其中，润影商务受让 7,449,000 股，晶禹商务受让 1,314,500 股。润影商务和



 

晶禹商务各自分别承诺如下： 

 1、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利亚德股份，于该等股份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之日起不得转让，且本公司应按照前述承诺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利亚德股

份的限售登记手续；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利亚德股份在满足下列条件时，

应按照下述节奏进行解禁： 

第一次解禁：标的公司实现 2016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3,500 万元）或者标的

公司未实现 2016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但本公司已完成业绩补偿且标的公司 2016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日后，本公司解禁不超过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

利亚德股份总数的 25%。 

第二次解禁：标的公司实现 2017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4,300 万元）或者标的

公司未实现 2017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但本公司已完成业绩补偿且标的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日后，本公司解禁不超过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

利亚德股份总数的 60%。 

第三次解禁：标的公司实现 2018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5,200 万元）或者标的

公司未实现 2018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但本公司已完成业绩补偿且标的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日后，本公司解禁不超过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

利亚德股份总数的 100%。 

2、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如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成为利亚德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及前述人员还将根据《中国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

行作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履行的限售承诺。 

3、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公司由于利亚德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利亚德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3、如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利亚德和/或利亚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

军造成实际损失的，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本公告披露之后，公司董事会将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上述股份锁定手续，后续将按照受让方承诺的锁定情况办理解锁手续。公司董 

事会将及时督促受让方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买卖股份的，公司董事会保 

证主动、及时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上海润影商务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2、上海晶禹商务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19 日 

 

 

 

 

 




